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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箭牌家居”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鉴于

公司与众多大型商业银行长期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为提高融资效率并降低融资成本，结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为680,400.00万元（敞口为559,70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并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采用其他业务方式向银行融资，同时，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拟为

上述综合授信与融资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80,400.00万元的担保，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的担保。 有关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明安华” ）、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法恩洁具”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厨卫” ）、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华智能” ）、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恩安华” ）、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

华恒业电商” ）、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乐华” ）与银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及《最高

额保证合同》等相关协议，有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债务人 债权人 担保人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债权

金额

注1

箭牌家居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 6,000

2026-2-24至

2027-2-2

- - -

高明安华

箭牌家居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至该债权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2,000

法恩洁具 2,000 2,000

恒业厨卫 2,000 2,000

乐华智能 10,000 10,000

法恩安华 3,000 3,000

乐华恒业电商 3,000 3,000

顺德乐华 3,000 3,000

合计 25,000

注1：此处授信金额为授信额度最高限额，担保债权金额为对应的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

注2：恒业厨卫、乐华智能、法恩安华、乐华恒业电商、顺德乐华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为上述主体提供

担保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1,000万元。

注3：箭牌家居于2025年2月21日与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债

权人自2025年2月21日至2028年2月21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乐华智能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仍沿用该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所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

（一）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4月10日

注册地址：高明区三洲沧江工业园荷城街道三明路

法定代表人：霍振辉

注册资本：35,37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14,188.75 116,082.83

负债总额 37,416.10 37,957.90

净资产 76,772.65 78,124.93

资产负债率 32.77% 32.7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93,212.27 57,602.71

利润总额 -6,296.27 874.16

净利润 -4,369.96 1,373.53

（二）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沧江工业园东园三洲园区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39,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2,703.24 91,546.30

负债总额 34,246.12 41,903.54

净资产 48,457.12 49,642.76

资产负债率 41.41% 45.77%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68,205.16 47,158.35

利润总额 -953.75 1,181.06

净利润 -1,060.03 1,185.64

（三）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创兴三路6号之一（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卫浴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57,890.47 269,305.86

负债总额 191,559.09 204,328.36

净资产 66,331.37 64,977.50

资产负债率 74.28% 75.87%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82,706.61 67,160.99

利润总额 167.53 -2,782.16

净利润 482.91 -1,320.40

（四）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康裕三路1号1座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等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79,702.67 101,934.00

负债总额 78,676.44 98,988.12

净资产 1,026.22 2,945.88

资产负债率 98.71% 97.11%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362,111.57 246,953.71

利润总额 -3,140.16 2,635.45

净利润 -2,587.35 2,018.19

（五）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2月2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20号

法定代表人：霍秋洁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等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7,924.22 54,331.59

负债总额 44,457.49 51,747.85

净资产 3,466.73 2,583.73

资产负债率 92.77% 95.24%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91,820.70 58,740.66

利润总额 -3,567.10 -894.54

净利润 -3,613.90 -883.00

（六）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9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4座1801（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4,433.93 38,281.54

负债总额 36,587.48 53,459.63

净资产 -12,153.55 -15,178.08

资产负债率 149.74% 139.65%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31,490.42 71,725.47

利润总额 -6,460.66 -3,054.67

净利润 -6,464.45 -3,053.32

（七）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9月5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创兴三路6号研发楼三楼（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6,623.17 23,719.12

负债总额 12,364.60 19,789.65

净资产 4,258.57 3,929.47

资产负债率 74.38% 83.43%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58,651.09 35,497.39

利润总额 -27.19 -255.36

净利润 -44.80 -372.8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额度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2、保证人：箭牌家居

3、债务人：箭牌家居、高明安华、法恩洁具、恒业厨卫、法恩安华、乐华恒业电商、顺德乐华、乐华智能

4、箭牌家居、高明安华、法恩洁具、恒业厨卫、法恩安华、乐华恒业电商、顺德乐华、乐华智能分别与融资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了《融资额度协议》，融资额度分别为人民币6,000万元、人民币2,000万元、人民币2,

000万元、人民币2,000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1亿元，具体适用融资品种包

括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额度使用期限为2026年2月24日至2027年2月2日。

5、箭牌家居分别与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债权人在自2026

年2月24日至2029年2月24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高明安华、法恩洁具、恒业厨卫、法恩安华、乐华恒业电商、顺德乐华，以

及为债权人自2025年2月21日至2028年2月21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乐华智能，分别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

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 )，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分别以最高不超过上述《融资额度协议》的融资额度为限。

6、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7、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

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

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担保额度总额为人民币75.72亿元，截至目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含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等）为人民币15.6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2.08%。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

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上述《融资额度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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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

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及投资金额：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2,000.00万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或等值外币）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产品、收益凭证等，并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或以定期存款、结

构性存款等形式存放于金融机构，均不属于高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

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变化适时适量的购买，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或等

值外币）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拟将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3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1,00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5.82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5,8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406.6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03月15日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当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3-5号）。公

司及子公司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调整后）

1 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 30,000.00 25,200.00

2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3,614.80 11,436.86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2,200.00 11,769.81

合计 55,814.80 48,406.68

注：如上表各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025年08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

余资金投资新项目的议案》，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已基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前述项目予以结项。为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更好地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

将该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10,046.08万元（含利息收入并扣除银行手续费）用于投资“骏鼎达功能性保

护材料生产建设项目” 。 本议案经公司于2025年09月0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及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调整后）

1 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 30,000.00 15,440.20

2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3,614.80 11,436.86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2,200.00 11,769.81

4 骏鼎达功能性保护材料生产建设项目 / 10,046.08

合计 55,814.80 48,692.97

注：1、如上表各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调整后）合计为48,692.97万元，超出募集资金总额48,406.68万元，原因系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调整后）含“生产功能性保护材料华东总部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前产生的

利息或现金管理收益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募投项目存在一定周期且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分阶段

投入，部分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可能出现暂时闲置的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公司拟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资

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以更好的实现公司及子公司现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拟购买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

额存单、保本型产品、收益凭证等。 相关产品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高风险证券投资和衍生品交易事项。 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①属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产品，不得为非保本型；②流动性好，

产品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③现金管理产品不得质押。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含）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8,

000.00万元（含，或等值外币）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同时拟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四）实施方式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的代

理人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

事宜。

（五）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得收益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七）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不存在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购买投资产品，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存款收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情况下，计划将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存款利率按

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的协定存款利率执行，存款期限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支付进度而定，随

时取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额度不含协定存款。

公司及子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不改变存款本身性质，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风险可控。 公司已建立健全的业务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协定存款事项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募

集资金安全。

五、现金管理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或以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等形式

存放于金融机构，均不属于高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

及金融市场变化适时适量的购买，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商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

算；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6、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7、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六、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是在确

保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开展以及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

以确保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日常经营，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且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0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同时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或等值外币）的暂时闲

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

度董事会召开之日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的代理

人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授权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事项，不影响公司生产运营，不影响募集资金的使

用，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3月31日

关于创金合信荣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创金合信荣

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

关规定， 创金合信荣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以下简称 “本基

金” ）已出现了合同规定的合同应当终止的事由，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创金合信荣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创金合信荣和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发起（FOF）

基金交易代码：017728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3年03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2026年03月30日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及“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

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 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

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根据上述约定，截至2026年03月30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已触发基金合同终

止事由，将根据《基金合同》规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1、自2026年03月31日（含该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

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等。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运作。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

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

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3、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4、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因本基金所持证券流通性受到限制、结算保证金相关规定等客观

因素，清算期限可相应延长。

5、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6、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

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7、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

职责。

2、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jhxfund.com

客服电话：400-868-0666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31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合作券商选用的基本要求：

1.资力雄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2.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最近一年未因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有关管理机关处罚。

3.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合规风控能力较强，并能满足各产品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4.具备各标准化产品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符合代理各标准化产品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并能为各标准化产品

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交易能力较强。

5.研究综合实力较强。

6.其他因素。

（二）合作券商选用的程序：

1.公司相关部门根据上述合作券商选择标准对券商的资质条件进行综合评价；

2.经评价符合公司制度规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确定拟开展业务合作的券商；

3.公司与券商完成相关协议签订的，通知基金托管人。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

管理人

存在关

联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金费

率（‰）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股

票交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

费率（‰）

东吴证券 0 0 0.00 1,261,752,671.88 562,618.67 0.45 否

东方证券 0 0 0.00 5,476,294,808.99 2,441,554.45 0.45 否

东方财富证券 0 0 0.00 1,702,440,703.11 737,578.37 0.43 否

中信建投 88,483,391.99 17,334.39 0.20 6,153,987,317.16 2,646,125.05 0.43 否

中信证券 709,734,226.21 139,040.02 0.20 4,998,342,628.87 2,188,125.81 0.44 否

中泰证券 229,250,678.48 44,910.83 0.20 3,401,980,211.83 1,516,960.65 0.45 否

光大证券 0 0 0.00 4,156,597,003.97 1,853,428.58 0.45 否

兴业证券 915,387,683.94 179,330.42 0.20 5,459,377,591.65 2,432,489.51 0.45 否

华创证券 0 0 0.00 4,071,123,879.3 1,815,290.49 0.45 否

华泰证券 0 0 0.00 1,031,056,724.39 449,431.41 0.44 否

华福证券 0 0 0.00 4,851,851,324.94 2,163,441.55 0.45 否

国信证券 0 0 0.00 1,546,315,540.52 689,513.51 0.45 否

国投证券 0 0 0.00 164,946,411.34 73,549.08 0.45 否

国泰海通 48,260,028.51 9,455.31 0.20 7,635,870,276.36 3,404,845.09 0.45 否

国盛证券 144,883,941.55 28,383.59 0.20 268,423,560.03 119,690.2 0.45 否

国金证券 0 0 0.00 2,752,437,882.14 1,227,306.27 0.45 否

天风证券 0 0 0.00 6,171,834,887.24 2,752,004.06 0.45 否

广发证券 0 0 0.00 7,689,909,669.09 3,428,927.23 0.45 否

开源证券 0 0 0.00 35,161,601.48 15,678.83 0.45 否

招商证券 354,064,053.67 69,374.81 0.20 1,579,357,449.08 688,872.4 0.44 否

民生证券 0 0 0.00 2,030,958,652.83 905,604.13 0.45 否

浙商证券 0 0 0.00 5,441,511,481.09 2,426,355.55 0.45 否

申万宏源证券 0 0 0.00 7,263,982,639.36 3,238,986.86 0.45 否

长江证券 21,348,936.69 4,182.55 0.20 3,266,321,349.98 1,456,461.72 0.45 否

银河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华安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太平洋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信达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华金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方正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东兴证券 0 0 0.00 0 0 0.00 否

中金公司 0 0 0.00 0 0 0.00 否

合 计 2,511,412,941.04 492,011.92 0.20 88,411,836,266.63 39,234,839.47 0.44

注：本部分的数据统计时间区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金，包括报告期间成

立、清算、转型的公募基金。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例（%）

广发证券 3,428,927.23 8.63%

国泰海通 3,414,300.40 8.59%

申万宏源证券 3,238,986.86 8.15%

天风证券 2,752,004.06 6.93%

中信建投 2,663,459.44 6.70%

兴业证券 2,611,819.93 6.57%

东方证券 2,441,554.45 6.15%

浙商证券 2,426,355.55 6.11%

中信证券 2,327,165.83 5.86%

华福证券 2,163,441.55 5.45%

光大证券 1,853,428.58 4.67%

华创证券 1,815,290.49 4.57%

中泰证券 1,561,871.48 3.93%

长江证券 1,460,644.27 3.68%

国金证券 1,227,306.27 3.09%

民生证券 905,604.13 2.28%

招商证券 758,247.21 1.91%

东方财富证券 737,578.37 1.86%

国信证券 689,513.51 1.74%

东吴证券 562,618.67 1.42%

华泰证券 449,431.41 1.13%

国盛证券 148,073.79 0.37%

国投证券 73,549.08 0.19%

开源证券 15,678.83 0.04%

银河证券 0.00 0.00%

华安证券 0.00 0.00%

太平洋证券 0.00 0.00%

信达证券 0.00 0.00%

华金证券 0.00 0.00%

方正证券 0.00 0.00%

东兴证券 0.00 0.00%

中金公司 0.00 0.00%

合 计 39,726,851.39 100.00%

注：本部分的数据统计时间区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金，包括报告期间成

立、清算、转型的公募基金。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理

人存在关联

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平均佣金费

率（‰）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股

票交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费

率（‰）

中泰证券 274,355,694.94 53,741.96 0.20 0.00 0.00 0.00 否

兴业证券 0.00 0.00 0.00 114,313,357.55 82,947.03 0.73 否

华福证券 1,020,138,758.23 132,607.21 0.13 0.00 0.00 0.00 否

国泰海通 4,096,311,339.08 779,061.15 0.19 0.00 0.00 0.00 否

国金证券 0.00 0.00 0.00 69,433,093.02 31,024.95 0.45 否

广发证券 1,594,595,364.69 216,707.41 0.14 0.00 0.00 0.00 否

方正证券 679,598,020.01 127,389.20 0.19 0.00 0.00 0.00 否

长江证券 1,818,142,826.32 502,997.59 0.28 9,309,751,086.05 4,151,271.31 0.45 否

合 计 9,483,142,003.27 1,812,504.52 0.19 9,493,497,536.62 4,265,243.29 0.45

注：1、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模式（券商结算模式），单笔交易成交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计算、导致部分产品虽然签约费率符合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但实际佣金费率高于签约费率。

2、本部分的数据统计时间区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金，包括报告期间成

立、清算、转型的公募基金。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长江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江乐享货币市场基金、长江乐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鑫纯债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安盈中短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长江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安享纯债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均

衡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量化消费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新能源产业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红利回报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长江致惠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长江新兴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丰瑞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江启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惠盈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楚财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睿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安悦

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长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长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长江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汇智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旭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江智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长江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江货币管家货币市

场基金的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0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cjzcgl.com）和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1-166-8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道启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卓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

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道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道远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道叁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志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伍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博道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久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道安远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兴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睿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博道嘉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消费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盛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道成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盛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研究恒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和瑞多元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惠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博道和祥多元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同业

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博道红利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明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博道和裕多元稳健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大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大

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道和盈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8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上证科

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惠泓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d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085-2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79� � 900916� � � � � � �股票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B股 编号：2026-008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的相关决议公告及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A�股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24日；B�股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2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7,377,339 22.78 人民币普通股

2 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64,743,722 12.56 人民币普通股

3 王翔宇 17,493,381 3.39 人民币普通股

4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8,361,290 1.62 人民币普通股

5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

KONG） LIMITED

7,143,341 1.39 境内上市外资股

6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719,073 0.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7 周晓建 1,380,255 0.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8

SHEN�WAN�HONG�YUAN�NOMINEES(H.K.)�

LIMITED

1,092,602 0.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9 唐小路 1,070,620 0.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 王忠盛 1,030,130 0.20 境内上市外资股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7,377,339 22.78 人民币普通股

2 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64,743,722 12.56 人民币普通股

3 王翔宇 17,493,381 3.39 人民币普通股

4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8,361,290 1.62 人民币普通股

5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

KONG） LIMITED

7,143,341 1.39 境内上市外资股

6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719,073 0.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7 周晓建 1,380,255 0.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8

SHEN�WAN�HONG�YUAN�NOMINEES(H.K.)�

LIMITED

1,092,602 0.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9 唐小路 1,070,620 0.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 王忠盛 1,030,130 0.20 境内上市外资股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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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2023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完成办理解除持有股

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希望”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希望集团” ）的通知，新希望集团发行的“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于2026年3月23日完成该债券的本息兑付及摘牌工作。 新希望集

团已于2026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票的解除担保及

信托登记，将465,113,517股（占总股本的10.33%）新希望股票划出“新希望-德邦证券-23希望E1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本次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后， 新希望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129,879,692股， 持股比例为

25.09%；新希望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28,957,185股，持股

比例为29.51%。 本次解除担保信托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要约

收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希望集团基于2023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项下的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股

份已全部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变化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